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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11月19日，圖「救援」圍困理大校園內暴徒的
黑衣魔在彌敦道一帶，投擲汽油彈及堵路。 資料圖片

●案發當天被告陳鎮顯（紅衣者）與警員糾纏搶槍，手指不停按扳機。

文 匯文 匯 要 聞

黑暴生來自哪校？
溯源再提供支援

李國章：搵律師「保持緘默」唯有維持禁令

港大排查煽恐生
22人玩嘢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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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青打途人搶警槍
4罪皆重須判監

帶縱火架生暴動 男學生囚兩年半

「三罷」搞事又拒捕 女助教科大生入冊

●李國章解釋18
名評議會成員日
前獲校方「解
禁」的理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暴分子於
前年8月5日發起所謂的「大三罷」，在全
港多區堵路及破壞，其中4名男女被控在天
水圍參與非法集結和拒捕等6罪。其中一人
棄保潛逃被通緝，另一人受審後罪脫，剩下
的一名教學女助理及一名香港科技大學男
生，分別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或承認拒捕
等罪，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判刑。裁判官李
志豪指出，上訴庭案例強調針對警員的罪行
須考慮其漣漪效應，遂分判兩人入獄5個月
及1個月。

兩名判囚被告分為教學女助理李凱兒（22
歲）及科大男生莫雋晞（24歲）。李凱兒早
前承認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受
審後再被裁定一項非法集結和一項拒捕罪
成。莫雋晞早前承認一項拒捕罪，另一項非
法集結罪則經審訊後被裁定不成立。
裁判官李志豪昨日判刑時指，非法集結及
拒捕罪無可避免要判處監禁。女被告李凱兒
的案情比較輕微，不涉暴力行為，亦非領導
角色，但上訴庭案例強調針對警員罪行須考
慮漣漪效應，遂就其非法集結罪判監4個

月，拒捕罪判監1個半月，兩罪其中1個月
分期執行，即共囚5個月。她另一項無牌管
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則判罰款3,000元。
對承認一項拒捕罪的男被告莫雋晞，李官

表示，其背景報告顯示他過往努力，無暴力
傾向，犯案後已深切反省，遂以1個半月作
量刑起點，因早認罪，可減刑三分之一，終
判其監禁1個月。
本案原有4名被告，依次為李凱兒、莫雋
晞，以及男救生員蓋世權（24歲）和中六女
生彭海兒（19歲），他們同被控於前年8月
5日在天水圍天耀廣場外與其他不知名者參
與非法集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男學生陳
鎮顯，於前年12月28日在上水廣場外及2
樓大堂參與黑暴所謂的「和你shop」非法
集會期間涉嫌襲警、拒捕及企圖搶奪警員
一支雷明登霰彈槍，被控暴動及企圖無牌
管有槍械等5罪，案件開審前被告承認兩
項拒捕罪，但否認其餘3項控罪。法官姚
勳智昨日在區域法院裁定被告僅一項襲警
罪脫，而其餘4罪指控嚴重，須判處監
禁。
法官姚勳智昨日在裁決時表示，當日下

午約5時，約50名暴徒在上水廣場外的行
人天橋非法聚集，對途人作出粗言辱罵、
推撞及阻礙前行等滋擾行為，甚至檢查他
們的電話。其間，男途人李酉華更遭包圍
及拳打腳踢。一眾暴徒顯然是非法集結及
使用武力，毫無疑問已構成暴動。
姚官指出，有警員曾花100小時觀看有

關案發時拍攝的大量片段，並就證物及被
告衣着作出辨認。法庭亦反覆觀看了有關
片段，留意到被告被捕時的牛仔褲顏色與
施襲者相同，其紅白黑色球鞋，不論鞋帶
顏色、鞋身及標誌等均與施襲者完全相

同，認定被告就是施襲者。
由於被告身處暴動現場，曾用傘作遮擋
及箍頸襲擊事主李酉華，故認為他曾參與
暴動，裁定其暴動罪成立。

蓄意按扳機3次
對被告面對的企圖無牌管有槍械罪。姚

官表示，根據錄影片段，被告被警員制服
期間場面混亂，被告更反手抓着警員的長
槍槍柄為時長約10秒，不可能不知道自
己拿着的是槍柄及手指扣入扳機。同時，
被告曾嘗試按動扳機3次，只因保險掣未
開及未上膛，子彈才沒發射，故認為被告
是企圖控制及管有該槍械。裁定他此罪成
立。
在姚官作出裁決後，辯方稱被告今年

19歲，問法庭判刑前會否考慮為被告索取
勞教中心及教導所報告。姚官直言，倘被
告18歲以下或會考慮，但因被告已滿18
歲，加上其面對的控罪嚴重，須判處監
禁，遂拒絕辯方要求索取勞教中心及教導
所報告，但會先為其索取背景報告，將被
告還柙至9月23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2019年
11月包圍非法佔據理工大學的黑衣魔，隨後
多日成千上萬暴徒在油尖旺衝擊警方防線，
企圖「營救」理大同夥。一名時年17歲的
男學生當日在旺角被捕，被搜出白電油及扳
手等物品，被控暴動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四
罪。被告早前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一項暴
動罪。暫委法官許肇強昨判刑指，暴動屬嚴
重罪行，須判阻嚇性刑罰，以防止同類事件
重演，否則社會需付上沉重代價，惟考慮到
被告認罪和出於「一念之差」犯案，遂判被
告入獄兩年6個月。
是案為區域法院案件，但在西九龍法院法

庭審理。暫委法官許肇強昨日在判刑時表
示，本案發生於警方圍封非法佔據理工大學
的暴徒期間，約百名暴徒當時在旺角警方的
防線前聚集，照射鐳射光束、投擲磚頭及汽
油彈，以致路面出現不少火頭，一個廣告牌
起火。
他續說，當警方採取驅散行動時，大部分
暴徒已經逃跑，僅餘下被告在內約20人，
到警員進一步接近時，更只剩下被告等3
人，可見他們毫無默契和組織可言，故相信
3人當時或非想留守抵抗，只是手足無措，
亦無證據顯示被告為領導角色。

近百暴徒犯案 被告走唔切落網
許官表示，被告是「有抱負」及「上進」
的年輕人，面臨刑責亦努力不懈堅持學業，
並獲中學班主任、訓導主任等一致好評，而
本案已令被告受到沉重教訓，對被告個人、

家庭及社會均屬悲劇。
不過，許官強調，暴動屬嚴重罪行，須判
阻嚇性刑罰，當頭棒喝，以防止同類事件重
演，否則社會須付上沉重代價，有違公眾利
益，遂以4年監禁作量刑起點，認罪可扣減
三分之一刑期至32個月，另相信被告是出
於受社會氣氛影響，僅「一念之差」而違
法，再酌情扣減兩個月刑期，終判入獄30
個月。
是案被告賈鈞善，原被控暴動、在公眾地
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
工具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共4罪。控罪
指，被告於2019年11月19日在旺角彌敦道
近咸美頓街的公眾地方參與暴動；無合法權
限或合理辯解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支電筒
棍和一支斷掉的行山杖；攜有一支約18厘

米長扳手，意圖將其作非法用途；管有一罐
112毫升的白電油，意圖損壞財產。
控方案情指，2019年11月18日晚，警方
得悉有暴徒在旺角彌敦道及窩打老道交界設
置路障，有人投擲汽油彈，以聲援被警方包
圍在理工大學內的暴徒。警員到場向旺角方
向推進，至19日凌晨零時許在彌敦道及咸
美頓街交界設置防線。
當時，約100名暴徒在警方防線前約40
米處繼續非法聚集及用雨傘和木板作障礙
物，有暴徒更向警方投擲磚頭、汽油彈及
以鐳射筆照射。約25分鐘後，警方再度
推進，大部分暴徒即四散逃走，但被告及
另外兩人沒有離開。警員經追截終制服被
告及在其背囊內檢獲涉案物品，被告在警
誡下保持緘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修例風波期間
有逾萬人被捕，其中約4,000名為學生，有人認為
是不少學校的「黃師」、「黃教材」向學生灌輸錯
誤思想所致。曾任教統局局長的李國章昨日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教育局應了解他們是來自哪些學校，若發
現不少被捕學生均出自同一所學校，局方應深入了解其
運作和管理情況，以掌握問題癥結並尋求改善對策。
李國章被問到近年接二連三揭發「黃師」、「黃教材」
等事件時表示，香港的教師團隊絕大部分都十分專業，相信
他們能做好，但坦言任何專業少不免會有「害群之馬」，實
有必要找出誤導學生的源頭。

了解運作管理查找癥結
他表示，本港擁有上千間學校，教育局不可能有足夠人手逐一檢
視每間學校的情況和教材，「但我們知道，有約4,000名學生涉黑暴
事件被捕，他們是來自哪些學校？」
李國章建議教育當局可考慮相對合理和有效的做法：若局方發現不少

被捕學生出自同一所學校，「那麼是否可以鎖定它，更深入地去了解有關學
校的運作和管理情況，了解當中有否教得唔夠好，或是否涉及有人疏通？」
不少人批評是高中通識科令部分學生變得激進，有份推行通識科必修必考的
李國章表示，通識科的原意是要培養學生「明辨慎思」，問題並不在於課程，而
是該如何去教，「這點（培養學生『明辨慎思』）本身是無錯的，但不幸地在實施過程
中，欠缺了教師培訓和教材，部分老師在欠缺有效支援下，隨手拿着報紙講講時事，漸
漸違背了初衷。」

「我自己是外科醫生出身，揸（手術）刀只有選擇
割或不割，唔會話割小小，這是我的性格。」

李國章強調自己是實話實說的人，故煽恐議案被通過
後，自己即公開表態，批評有關人等毫無道德，更表
示不排除會踢他們出校。

18人無關事件或悔改獲「解禁」
基於提供場所支持他人準備實施恐怖活動者亦
屬違反香港國安法，在保護大學的前提下，港大
校委會於上月4日宣布向44名評議會成員執行風
險管理措施，禁止他們入校及使用大學設施和
服務。
事件在前日有新發展，港大在考慮了可掌
握的資料和評估風險後，決定不再向其中18
人執行風險管理措施。李國章昨日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解釋箇中原因：「其中5人沒有
出席該次會議；有5人表示當日遲到，並
沒有參與投票；有3人表示有出席，但無
權投票。」大學經了解後，認同這13人
有充分理由自證與事件無關，可以重返
校園。
「其餘還有5名同學表示，當日有參
與投票，但當時情況混亂，一時不清
楚在做什麼，加上亦夾雜了朋輩壓

力，見人舉手自己又舉手，事後強調並非有意為之。」
校方亦接納了他們的解釋，又見他們有悔改之心，相信
對大學構成的危險不高，故決定撤銷他們的風險管理措
施。

嘆22人拒受援 想幫都幫唔到
餘下的26人中，李國章表示，其中4人已被控告，須
留待法律程序處理，校方會繼續對他們執行風險管理措
施，「其餘22個學生，我們邀請他們來解釋，但他們找
來律師陪同，表明唔會講。」
他直言，這批學生「根本唔合作，無法理解他們在事
件中是否存在任何困難。」校方只能繼續呼籲他們盡早
與校方合作、溝通，否則只能將風險管理措施一路延續
下去，「但這不是踢出校，因為踢出校要依照大學規矩
辦事，我們這個（風險管理措施）只是保障大學安全。」
李國章強調，倘這些學生繼續採取不合作態度，有關

措施只會一直持續，「其實咁做好傻，明明只要上來解
釋，成件事可以淡化，但唔合作話，我想幫你都幫唔
到。」
新學年開始，各大專院校均會推廣國安教育，李國章
表示，學生宿舍跟同學的接觸較多，而宿舍本身有不少
晚會活動，「校方會在這期間透過講座與學生溝通，了
解他們的意見。」講座的具體主題和內容會由相關負責
人安排。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7月7日通過

「哀悼」及「感激」刺警疑兇的煽恐

議案，由於有關學生隨時犯法，校方

遂於上月宣布禁止該會44人進入校園

範圍及使用大學設施和服務。校方近日

再經評估後，前日將其中18人「解禁」。

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校方在聽取了這些學生的解釋後，認同其中13人

與事件無關，餘下5人非有意違法亦有悔改之心，故決

定撤銷對他們的「風險管理措施」，而撇除早前有4人

涉「宣揚恐怖主義」被控，其餘22人均持不合作態

度，一度找來律師陪同「保持緘默」，李國章感嘆這種

取態無助解決問題，大學「禁令」亦只能一直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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